


附件8
关于支持生物经济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实施细则
为积极推进我县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县制药行业整体水平，促进我县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据《望奎县推动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支持条件
（一）在望奎县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当年内经县工信部门申报，通过省工信厅评审的仿制药治疗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奖补企业（以省工信厅当年内发布的仿制药治疗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奖补公示名单为准）。
二、支持方式
根据《望奎县推动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相关条款规定，对在全国同类仿制药中前三个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不同规格视为一个品种），每个新品种给予50万元资金支持。
三、奖励资金兑现流程
资金奖励政策采取“免申即享”模式予以兑现，具体兑现流程为：
（一）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在省“仿制药治疗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奖补”结果公示后，对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进行梳理，提出拟兑现奖励企业名单。
（二）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对拟奖励名单进行审核确认，在县政府网站及其他相关媒体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三）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工业信息科技局行文，向县政府呈报资金拨付请示。
（四）县政府批复资金拨付请示后，由县财政局下达资金指标，并由县工业信息科技局按程序向企业拨付奖励资金。
 
 

